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废催化剂综合利用项目 

公众参与调查报告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七月



目  录 

1 公众参与目的 ............................................. 1 

2 公众参与方式 ............................................. 1 

2.1  第一次公示 ........................................................................................................................................ 1 

2.2  第二次公示 ........................................................................................................................................ 5 

3  公众意见调查 ........................................... 11 

3.1  调查方式 ...........................................................................................................................................11 

3.2  调查对象 ...........................................................................................................................................11 

3.3  调查结果 .......................................................................................................................................... 12 

4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 12 

4.1  程序合法性分析 .............................................................................................................................. 12 

4.2  形式有效性分析 .............................................................................................................................. 12 

4.3  对象代表性分析 .............................................................................................................................. 12 

4.4  结果真实性分析 .............................................................................................................................. 13 

 



1 

 

1 公众参与目的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众了解建设项目的概况、建设项目可能引

起的环境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环保措施，使之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与合

作。通过公众参与，将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可使环境影响评

价的对策及污染防治的措施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2 公众参与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有关程序及要求，

本次评价公众参与按照“公告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并征求公众意

见”—再次公告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和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

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进行。 

2.1  第一次公示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2 年 4 月 11 日首次向公众

公告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同时附该项目公参意见表，公告主要内容见表

2-1，公参意见表见表 2-2. 

表 2-1  1.5 万吨/年废催化剂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内容（第一次） 

我公司投资 42755.3 万元于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 1.5 万吨/年废催化剂综合利用项目项目，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现公示该项目相关内容，征求广大公众的相关意见。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1.5 万吨/年废催化剂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地点：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 

建设单位：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新建 1.5 万吨废催化剂的综合利用生产线，同步实施办公楼、仓库、污水处理站、

焙烧系统、事故应急池、循环水站等配套工程。项目占地约 92 亩，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 1.3 万吨含

有色金属废催化剂、年处理 0.2 万吨贵金属废催化剂，并实现废催化剂深度产品化，以及废催化剂

的最大化资源利用率。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名称：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李总 

联系方式：15990332518 

电子信箱：1006478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评价单位：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资质：国环评证 乙 字第 1905 号 

项目联系人：孙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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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518-85521407 

电子信箱：263534721@qq.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 

工作程序：办理委托手续→签订技术咨询合同→开展前期工作（落实评价人员、调研、资料收

集、踏勘现场等）→开展评价工作（工程分析、环境现状调查与监测、影响评价等）→编制报告书

（提出环保对策与建议，给出结论）→专家评审（召开环评报告技术评审会）→报告书报批（根据

评审意见、报告书修改补充后，由建设单位上报环保主管部门） 

工作内容：在收集资料、现场踏勘、环境质量现状监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评价技术导则、项目工程设计资料等，进行工程分析，对大气、地表水、声、生态环境等

方面进行影响评价，并对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选址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提出环保相关要求，

作出评价结论，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附件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

位提交书面意见。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1 日 

表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1、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A很满意    B较满意    C不满意    D很不满意 

 

2、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拟建的项目 

A不了解    B知道一点    C很清楚 

 

3、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A严重     B较大     C一般     D较小     E不清楚 

 

4、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简要说明原因 

A支持    B有条件支持     C反对 

 

5、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

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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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 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居

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

的具体信息。 

第一次公示采用网上公示的方式，公示网址及公众意见表链接：徐圩

新区网站 http://www.xwxq.gov.cn/xxxq/gsgg/content/30f818b0-45fc-4a1a-9738-c473a8328292.html。

公示图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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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网上公示（第一次） 

2.2  第二次公示 

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编写完成项目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向社会发布第二次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同时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参意见表，

公告内容见表 2-3，公参意见表见表 2-4. 



6 

 

表 2-3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废催化剂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内容（第二次）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1X9qIF6KjVOn8OW8mV1A 提取码：avub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附近可能受到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EBJ73v5xDiRkm518bMNw 提取码：fj5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以通过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见链接）提交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990332518 

邮箱：10064788@qq.com 

收信地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 

                       

表 2-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

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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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 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居

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

的具体信息。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参参与公示，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

公示同步进行的方式，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1)网上公示 

在 徐 圩 新 区 网 站 进 行 了 第 二 次 公 示 ， 第 二 次 公 示 网 址 ：

http://www.xwxq.gov.cn/xxxq/gsgg/content/480727c4-cca1-4a9d-92d1-d118833

6384f.html，公参意见调查表和环评征求意见稿链接同第二次公示网址。公

示图片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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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网上公示（第二次） 

(2) 报纸公示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6 月 17 日在连云港日报上先后进行了 2 次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公示内容见图 2-3 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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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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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纸公示（第二次） 

(3)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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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东陬山村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照片见图 2-5。 

 

图 2-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张贴公示 

3  公众意见调查 

3.1  调查方式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徐圩新区主页上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信息，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用网上填写公

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时间从 2022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22 日，公众

意见表见表 2-2。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徐圩新区主页上采用网上公示、连云港

日报报纸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贴公告 3 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示，

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

见，时间从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7 日，公众意见表见表 2-4。 

3.2  调查对象 

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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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查结果 

两次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任何意见。 

4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4.1  程序合法性分析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2 年 4 月 11 日在徐圩新区

主页上首次向公众公告了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概况等，并征询

公众意见。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7 日采用徐圩

新区主页网上公示、连云港日报报纸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贴公告 3

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和征求意见稿，

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程序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有关规定。 

4.2  形式有效性分析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在徐圩新区主页上发

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信息，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

表，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7 日采用徐圩

新区主页网上公示、连云港日报报纸公示和周边的主要敏感点张贴公告 3

种方式同步进行第二次公示，并网上发布了项目公参意见表和征求意见稿，

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形式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有关规定。 

4.3  对象代表性分析 

江苏苏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网上填写公众意见表方式征求公众意

见，征求对象为社会公众，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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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果真实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两次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任何意见。此

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